
 

 
 

 
 

 
 

 

 

  

 

 

  

 

 

 

 

  

  

 

      

              

       

     

   

 

 

 

      

       

       

      

 

 

 

 

   

   

 

  

   

   

 

  

   

   

 

  

   

   

 

 

   

   

 

 
               

  

 

  

    

 

  

(此欄由項目營運機構職員填寫) 

遞交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愛基金 

「過渡性房屋」住戶特別津貼試驗計劃（「試驗計劃」）申請表格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須先細閱及了解「試驗計劃」詳情，然後填寫資料。

2. 申請人須先細閱及了解本申請表格第三部分「申請人聲明及承諾」內收集及處理「個人資料」的部分，然後填寫資

料。

3. 申請人須先細閱及了解本申請表格第三部分「申請人聲明及承諾」後，並於該部分簽署確認。

4. 請用黑色／藍色原子筆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如適用）填寫。如有刪改，請在刪改位置旁邊加簽，切勿使用任何塗

改物料。

5. 遞交申請表格：申請人請把已填妥及已簽署確認的申請表格，寄回或交回已成功申請，並將入住／已入住「支援非政

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資助計劃」）下過渡性房屋項目的營運機構（營運機構）以供核實。

6. 「*」是必填欄位。

7. 營運機構在收到申請表格並核實申請資格後，會把審批後的申請表格副本交予房屋局備案。

8. 如有疑問，請與營運機構查詢。

第一部份 – 申請人資料1

姓名(中文)*： (英文)*：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2*  1  2  3  4  5  6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本地聯絡電話*： 852- [可收發短訊 SMS] 電郵地址(如有)： 

將入住／已入住過渡性房屋項目*：

將入住／已入住過渡性房屋項目地區(請圈出)*： 新界及離島  ／ 市區及擴展市區 3 住戶總人數* : 

第二部份 – 家庭成員資料

請在合適方格內加上「」（申請家庭人數如多於 6 人，請另加填一份申請表一併遞交）

申請人 家庭成員 1 家庭成員 2 家庭成員 3 家庭成員 4 家庭成員 5 

中文姓名* 同上

英文姓名* 同上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與申請人的關

係* 

(請圈出)

(不適用)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孫子 / 孫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孫子 / 孫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孫子 / 孫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孫子 / 孫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孫子 / 孫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家庭成員懷孕

滿 16 週  *  
有，懷孕家庭成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懷孕週數 ： ___________ (週) 沒有

1「試驗計劃」申請人與「資助計劃」受惠住戶申請人必須相同。同住家庭成員一般意指申請人及與其在「資助計劃」同一申請下獲分配單位中居住的

所有同住家庭成員。 

2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香港居民身份證； 3. 回港證； 4. 簽證身份書； 5. 前往港澳通行證（即單程證）；或  6. 護照。 

3 新界（包括屯門、元朗、天水圍、上水、粉嶺及大埔）及離島（不包括東涌） ; 市區（包括港島及九龍）以及擴展市區（包括東涌、沙田、馬鞍山、

將軍澳、荃灣、葵涌及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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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申請人聲明及承諾 （請在合適方格  內加上「 」必須簽署及填寫簽署日期） 

1. 本人填報申請表格前，已明白「試驗計劃」的詳情、申請資格、審批申請及津貼發放安排，以及申請人的責任等內

容。 

2.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房屋局及營運機構為處理及審批申請，可能會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公營／私營機構（例如

但不限於金融機構及銀行）及／或任何擁有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個人資料的第三者（例如但不限於僱主）蒐集本人

及／或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並作核對，以核實申請資格。在蒐集資料過程中，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本會可將本

人及／或家庭成員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上述機構及／或第三者披露，本人及／或家庭成員並授權任何擁有本人及／或

家庭成員個人資料的機構及／或第三者向房屋局／營運機構提供本人及／或家庭成員之個人資料，以核實申請。 

3.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房屋局／營運機構在處理、審核及／或調查申請時，可以向相關部門、機構或合作單位

披露、核對及／或轉移申請表內的個人資料及所有相關文件。所有個人資料將按房屋局／營運機構不時修定之政策

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處理。 

4.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房屋局／營運機構可使用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於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作統計調查或研

究，其目的包括但不限於了解項目向受惠對象提供援助的成效及受惠對象的居住環境情況，而所得的統計數字及研

究結果，不會以能辨識任何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顯示。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

願。 

5. 本人聲明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申請項目已遞交／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均正確無訛。本人明白，如明

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房屋局／營運機構，可能會被檢控及喪失申請資格，並可能

須即時把已獲發放的特別津貼全數或部份經營運機構歸還予房屋局。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

欺騙手段令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取得特別津貼，屬刑事罪行。 

6. 本人聲明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從未獲得發放及領取在「試驗計劃」下的全數或部份特別津貼。 

7. 本人聲明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將會人住有關過渡性房屋項目最少達一年。本人明白居住不足一年而沒有合理解釋，

或十住後被發現不符合資格領取「試驗計劃」的特別津貼，須將已獲發放的特別津貼全數或部份經營運機構歸還予

房屋局。 

8. 本人明白並同意除本人及／或本申請表所列之家庭成員外此申請表及／或相關協議內之各項條款，並不賦予第三者

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第 623章）強制執行本申請表及／或相關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享有條款下的利益。 

9.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若有任何政府/營運機構人員藉詞給予方便索取利益，應立即向警方或廉政公署舉報。任

何人意圖行賄，亦屬違法，房屋局／營運機構會將個案轉介有關當局查究。不論申請人是否因此而被定罪，房屋局

／營運機構均有權取消其申請。 

 本人已閱讀明白及同意遵守以上各項的「聲明及承諾」，並確認以上申請資料正確無誤，如有

更改會盡快通知營運機構。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 –此欄供營運機構填寫 
過渡性房屋項目  新界及離島  ／ #市區及擴展市區 

入住單位 #簽定租約 ／ 協議 日期

住戶人數 #預計 ／ 已經 遷入單位日期 

審批結果 #合資格 ／ 不合資格 #請圈出適用的字句 

發放特別津貼金額  

核實人員 

(簽署、姓名、職位及日期)  

覆核人員 

(簽署、姓名、職位及日期)  

項目地區 新界及離島 市區及擴展市區

住戶人數 特別津貼金額（元）

1 人 3,650 1,800

2 人 5,450 2,700 

3 人 7,100 3,550

4 人 8,450 4,200

5 人 9,700 4,850 

6 人及以上 11,550 5,750 

營運機構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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